
一、甄選職稱、職系、職等：

（一）職稱：庭務員

（二）職系：司法行政

（三）職等：委任第 1職等至第 3職等

二、資格條件：

（一）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2條所定不

得擔任公務人員之各款情事。

（二）司法特考五等考試或相當考試及格，經銓敘審定委任第１職

等以上合格實授並具司法行政職系任用資格，且無限制調任

之情事者。

（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四) 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熱忱務實，擅溝通協調者為佳。

三、錄取名額：依甄選成績擇優錄取正取 1名，備取 2名。備取期

間自甄選結果公告之翌日起 3個月內，但甄選結果經本院認無

適合人選時得從缺。

四、辦公地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本院院區、斗六簡易庭及北港

簡易庭）。

五、甄選方式：

（一） 中文電腦輸入測驗：採「中文看打」方式測驗 2次，每次測

驗 5分鐘，以較佳成績為本測驗成績，列入口試參考，本院

提供注音、微軟新注音、倉頡、微軟新倉頡、大易、自然、

追音及嘸蝦米等輸入法，若使用其他輸入法者請自備合法版

權軟體應試。

（二） 口試：就應考人工作經驗、專業知識、儀態、精神、表達能

力等項目之綜合評分。

六、甄選日期及地點：符合甄選資格者，本院將公告於司法院及本

院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詢甄選日期、時間、地點，本院不另行

書面或電話通知。逾時未參加甄試者，視同放棄。屆時請持身

分證正本，始得參加甄試。

七、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自公告之日起至 109 年2月24日止，一律以掛號

郵件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報名地址：63244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 38號，臺灣雲林地方

法院人事室收，信封請註明「應徵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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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電話：(05)6336511分機 2302許科員。

八、報名應繳證件(如有短漏，恕不予受理，甄選未獲錄取者所寄資

料恕不退還)

（一）報名表 1份（請列印成 A4一頁並填妥簽章，請務必填寫正確

聯絡地址、電話及手機號碼。請黏貼最近二吋脫帽正面半身

相片 1張）。

（二）公務人員履歷表 1份（簡要自述請書寫並簽章）。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正反面請影印於同一面)。

 (四)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1份(正反面請影印於同一面)。

（五）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1份。

（六）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份。

（七）最近 1次銓敘審定函影本 1份。

（八）最近 5年考績通知書影本各 1份。

（九）最近 5年獎懲令影本各 1份。

（十）現職或最後職務派令影本 1份。

（十一）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1份(正反面請影印於同一面)。

（十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份。

（十三）其他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九、錄取公告

（一）本次甄選結果，公告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之徵人啟事，網址

如下：

司法院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

本院網址：http://uld.judicial.gov.tw/

（二）錄取人員若未能配合本院用人期限調任者，即喪失錄取資

格，並以備取人員依序遞補。




